
給付項目：特定傷病初次給付保險金、特定傷病保險金、豁免保險費
等待期間：本附約之疾病等待期間為生效日起三十日內且持續有效。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附約因費率計算考慮脫退率致本附約無解約金。>

備查文號：104年1月8日 宏壽一字第1030001220號
修訂文號：112年2月9日 依111.8.30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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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生特定傷病需要

長期照顧時，

您該如何

承擔與面對呢？

2023.02  第一版_01

商品特色

立即一次給付12倍保險金額，給予最及時的幫助。

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診斷確定符合本附約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13項「特定傷病」之一者，且於「診斷確定

日」(註1) 仍生存者，按「診斷確定日」時保險單上所記載之「保險金額」的12倍，給付「特定傷病初次給付保險

金」（終身限領一次）。

豁免保險費，保障持續，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

於本附約有效期間且於繳費期間內，經診斷確定致成本附約保單條款附表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或符合保單條款

第二條約定之「特定傷病」時免繳保險費，同時按日數比例計算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退還予要保人，本附

約繼續有效。

「特定傷病保險金」保證給付5次，並隨給付次數階梯式提升，抵抗醫療費用通膨。

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診斷確定符合本附約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13項「特定傷病」之一者，且於「診斷確定

日」及其後每一「診斷確定日」之週年日仍生存者，按「診斷確定日」時保險單上所記載之「保險金額」乘以下

表中敘明之該給付次數所對應之給付倍數，給付「特定傷病保險金」(註2)。

註1：診斷確定日：詳本附約條款第二條所定義之第二條各目「特定傷病」約定之「診斷確
定日」。

註2：特定傷病保險金保證給付5次，並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最多給付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到達一百零五歲的保險單週年日為止。

12倍

13倍

給付倍數

第1~10次

第11~20次

給付次數

14倍

15倍

給付倍數

第21~30次

第31次起

給付次數

註1：於狀況一時，繳費期間罹患特定傷病除「按日數比例計算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退還予要保人」外，亦「豁免本附約未到期之各期保
險費」。

註2：以上狀況其身故日均假設於領完當年度「特定傷病保險金」後隔日發生。
註3：被保險人於保證給付期間身故者，本公司將「特定傷病保險金」餘額以貼現利率1.5%貼現至身故日，並一次貼現予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宏先生40歲，投保宏泰人壽壽險主約，並且附加「宏泰人壽長照一生終身健康保險附約（CIA）」，保額3萬元繳費20年期，
年繳保險費34,431元。若不幸於50歲時罹患特定傷病，其CIA附約依不同身故時點之理賠狀況分析如下：

範例說明 

商品給付項目

特定傷病初次
給付保險金

特定傷病保險金

狀況二狀況一(註1)

53歲時身故(註2)

狀況三

82歲時身故(註2)65歲時身故(註2)

總理賠金額

3萬元×12×4＋3萬元×12×(1+1.5%)(-364/365) (註3)

＝約179.47萬元

3萬元×(12×10＋13×10＋14×10＋15×3)

＝1,305萬元

3萬元×(12×10＋13×6)

＝594萬元

3萬元×12＝36萬元 3萬元×12＝36萬元 3萬元×12＝36萬元

約215.47萬元 630萬元 1,341萬元

單位：新臺幣

宏泰人壽長照一生終身健康保險附約(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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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及注意事項說明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了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
險，並請銷售人員詳細說明上開三事項之內容。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
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
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
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
（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24%，最低24%；如要詳細了解本商品之附加費
用或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客戶服務中心（客戶服務免付費
專線：0800-068-268）或網站（網址：https://www.hontai.com.tw），以
確保您的權益。歡迎至宏泰人壽網站，了解本公司經營資訊（資訊公開說
明文件），或至本公司各機構（總公司、分公司及各通訊處）上網查閱下
載，亦可電洽客戶服務免付費專線或各地分公司。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

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
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本保險所稱「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
突發事故。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契約條款為主。
◆本公司免費申訴電話：0800-068-268。
◆宏泰人壽總公司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6

號4F。

宏泰人壽長照一生終身健康保險附約(CIA)費率表

單位：新臺幣元／每萬元保額之年繳費率● 繳費年期：10年期 單位：新臺幣元／每萬元保額之年繳費率● 繳費年期：20年期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13,167 
13,321 
13,483 
13,654 
13,831 
14,015 
14,202 
14,395 
14,594 
14,797 
15,002 
15,209 
15,418 
15,630 
15,845 
16,060 
16,278 
16,494 
16,710 
16,931 
17,155 
17,382 

15,618 
15,823 
16,031 
16,245 
16,463 
16,686 
16,910 
17,140 
17,374 
17,614 
17,858 
18,107 
18,359 
18,615 
18,874 
19,135 
19,398 
19,662 
19,926 
20,193 
20,465 
20,739 

17,616 
17,856 
18,101 
18,349 
18,601 
18,856 
19,115 
19,377 
19,640 
19,905 
20,170 
20,436 
20,702 
20,968 
21,233 
21,496 
21,757 
22,018 
22,279 
22,540 
22,799 
23,056 

 21,017 
21,300 
21,585 
21,870 
22,156 
22,441 
22,726 
23,015 
23,308 
23,607 
23,910 
24,218 
24,530 
24,843 
25,158 
25,476 
25,795 
26,114 
26,435 
26,755 
27,075 
27,394 

 23,310 
23,558 
23,796 
24,020 
24,231 
24,441 
24,649 
24,852 
25,048 
25,242 
25,427 
25,598 
25,752 
25,885 
25,995 
26,103 
26,212 
26,318 
26,427 
26,556 
26,716 
26,911 

27,715 
28,038 
28,359 
28,675 
28,992 
29,307 
29,620 
29,924 
30,216 
30,501 
30,786 
31,068 
31,349 
31,630 
31,910 
32,181 
32,442 
32,687 
32,922 
33,163 
33,434 
33,74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6,479 
6,553 
6,632 
6,715 
6,803 
6,895 
6,988 
7,085 
7,185 
7,287 
7,390 
7,494 
7,599 
7,706 
7,814 
7,923 
8,033 
8,143 
8,253 
8,366 
8,482 
8,600 

7,672 
7,772 
7,874 
7,979 
8,087 
8,197 
8,308 
8,423 
8,540 
8,660 
8,782 
8,907 
9,034 
9,164 
9,294 
9,427 
9,560 
9,693 
9,827 
9,962 

10,101 
10,240 

8,724 
8,852 
8,983 
9,118 
9,256 
9,397 
9,543 
9,691 
9,842 
9,995 

10,152 
10,310 
10,471 
10,633 
10,798 
10,965 
11,133 
11,303 
11,477 
11,654 
11,834 
12,016 

10,383 
10,528 
10,675 
10,822 
10,970 
11,119 
11,268 
11,420 
11,576 
11,735 
11,899 
12,067 
12,238 
12,411 
12,587 
12,767 
12,949 
13,133 
13,321 
13,511 
13,703 
13,897 

12,200 
12,384 
12,566 
12,744 
12,917 
13,094 
13,274 
13,457 
13,641 
13,832 
14,024 
14,217 

14,097 
14,301 
14,507 
14,715 
14,927 
15,144 
15,364 
15,585 
15,807 
16,032 
16,266 
16,5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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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年繳費率×分期保險費係數（所得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承保保額＝保險費（所得四捨五入至個位數）
　分期保險費係數：年繳＝1，半年繳＝0.52，季繳＝0.262，月繳＝0.088

投保規則

■ 險種型態：類長照附約。　■ 承保對象：本人。
■ 保額規定：8,000元~10萬元。
■ 投保規範：

■ 繳別：同主契約；主契約繳費期間屆滿，須為年繳。
■ 保費折減：

■ 銷售予65歲（含）以上客戶：適合銷售，且需填寫高齡投保評
估量表。

■ 附加規則：可附加於終身型主契約（除「未開放附加附約之列

表」所列商品及專案商品外）。
■ 體檢規定：
(1) 請參照【一般通則】辦理。
(2) 本險累計投保保險金額之體檢規範：

■ 特殊規定：
(1) 本險投保額度不與其他各類險別合併計算；依投保保險金額之

1倍換算之，並列入「類長期照顧保險保額」之累計。
(2) 其他相關投保規定，仍應符合現行投保通則及其他相關投保規

則辦理。

金融機構轉帳

1%（續期須約定為金融機構轉帳且檢附授權書） 不適用 不適用

集體彙繳 高保費或高保額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10年期

20年期

0歲~65歲

0歲~55歲

8,000元~10萬元

8,000元~10萬元

投保保險金額險種代號

10CIA

20CIA

體檢規定

本險投保保險金額逾6萬以上（不含） (1)普通體檢　(2)尿液常規

體檢項目

特定傷病

本附約所稱「特定傷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
效三十日或復效日以後，初次發生並經診斷確定於「診斷確定
日」符合保單條款所定義之特定傷病項目之一。但因意外傷害事
故所致者，不受前述三十日之限制。

■ 13項特定傷病：

腦中風後障礙 (重度)

嚴重阿茲海默氏症嚴重類風濕性關節炎

嚴重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

嚴重再生不良性貧血

嚴重運動神經元疾病

嚴重頭部創傷

多發性硬化症

嚴重巴金森氏症 主動脈外科置換手術

嚴重肌肉失養症

癱瘓 (重度) 深度昏迷


